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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離島地區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
升學國（市）立師範及教育大學聯合保送甄試報名表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遷入
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
電話
	日：（  ）
夜：（  ）
手機：
	生日
	年    月    日
	學測報名序號
	

	戶籍
地址
	
	術科准考證號
	

	通訊地址
	

	肄業高級
中等學校
	校名
	
	電  話
	

	
	校址
	

	高中歷年學業平均成績
	入學年月
	       年       　 月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注意事項：
在校一、二年級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均達及格標準（六十分）。

	第1學期
	第2學期
	第1學期
	第2學期
	

	
	
	
	
	

		1.符合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資格。
2.符合設籍保送縣之離島地區至少9年之資格（設籍截止日計算至115年8月31日滿九年，得合併計算）。
3.符合於保送縣之離島地區接受完整國民中學(或其附設補習學校)三年及高級中等學校三年之教育，並取得各學期成績。
4.全程就讀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高級中等學校，並符合註1條件之一，且在校一、二年級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均達六十分以上。


◎考生自行檢核勾選
本人確認符合以上所填資料正確無誤，並同意接受後續查證，如有不實，願接受簡章規定之處理。
考生簽名或蓋章：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與考生關係：             

	審查人員簽章

肄業高級中等學校（初審）


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複審）
	審查結果

符合報考資格 不符合報考資格


符合報考資格 不符合報考資格



註1:(1)修習普通科之學生(普通科含依教育部統計處公布高級中等學校科別資料所指之普通科、科學班、數理資優班、語文資優
班、人文與社會科學資優班、創造能力資優班、原住民藝能班、雙語部、戲劇班之學生)。
 (2)修習教育部核定辦理學術學程(含學術自然、學術社會)課程之學生。
 (3)修習依特殊教育法、藝術教育法、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實驗教育辦法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等設立並經各該教育
主管機關核定辦理音樂班、美術班、舞蹈班等藝術才能班及體育班之學生。
※凡經錄取者，須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作業，始得參加115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招生」及「科技校院四
 年制專科學校二年制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